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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理论与科学》

内容概要

《证据理论与科学:首届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内容为：证据科学（Evidence Science），是综合运用自然
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研究证据采集、鉴定技术以及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之一般规律的科学理论
和方法体系。在证据研究领域，证据法学无疑是一门诞生较早的学科，而且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和
方法。但是，证据问题并不局限于法学和法律，它还渗透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乃至日常生活的各个
领域，比如，历史研究、科学探索、管理决策都要有证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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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理论与科学》

书籍目录

序多学科视野中的证据问题——“证据理论与科学”国际研讨会综述【证据法学】  The Theoretical
Foundmions and Implications of Evidence  Searching for Fundamental Evidential Principles in Australian Law 
Evidence Codification and Transubstantive and Bifurcated Evidence Codes  The Exclusionary Rule in the United
Kingdom，United States and China  中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  从“应当如实回答”到“不得强迫自证其
罪”——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对中国刑事诉讼法治的影响    论刑事法庭审判中证据的判断与运用  
关于《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调研报告  证明负担动态论研究  中国证据立法的理想与现实  证据法是
如何漂移的：背景、方法与立场——比较法律文化维度下的达马斯卡  证据学的后现代转向  证据法的
信息论解析  论证据能力意义上的关联性——以刑事诉讼为视角的研究  诉讼法视野下的证据法  无序中
的秩序——我国刑事证据开示改革反思  对我国证据理论英美化倾向的反思【证据科学】  国外心理学
关于证人证言的研究及其启示  影响目击证言准确性的相关因素的研究  论证据符号的真实关联方式和
证据间性  Toward a Grand Science of Evidence from the New Evidence Scholarship  司法证明科学的新视野—
—威格莫尔证明图式研究  法庭科学、科技发展与证据法之间的互动  不同鉴定结论如何采信——以黄
静案为例  《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评析  取保候审的风险评估与控制研究【法庭科学】  网络取证中的若
干问题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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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理论与科学》

章节摘录

2.筛选程序可建构于我国现行的证据开示制度之中，无须重新进行“大刀阔斧”式的程序建构。因为
学界的普遍观点是我国现行的证据开示制度不够完善，处于亟待改革的形势之下，所以筛选程序的建
构可“藉证据开示制度改革之春风”，一并加以建构。启动筛选程序之申请可由一方在了解刑事案件
材料后或在刑事案件与起诉书一并移送法院后，在收到起诉书后的法定期间（如7日）内提出。3.被筛
选“出局”之证据不再具有证据资格。筛选程序中的法官须综合程序进行中各方所阐述之意见，依据
法律规定，作出某项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意义上的关联性的裁决。如果认定其不具有证据能力意义
上的关联性，则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不得对该证据进行审查和利用，不得作为刑事判决的根据。正所谓
“证据之证据能力乃属于证据之资格问题，无证据能力之证据，原本即不得提出于法院，亦不可进行
所谓的证据调查”这里的问题是，被筛选“出局”的证据能否因为证据补强复具证据能力意义上的关
联性？我们认为，答案应当是否定的，因为“在理论上，证据能力既然属于证据之资格问题，证据能
力具备与否应属于证据本身之问题，不可能受到其他证据之影响而被补强”，[2]所以基于证据能力意
义上的关联性的问题和证据能力的关系也不可补强，也就是说，无证据能力意义上的关联性的证据不
会因为有补强证据而具有此等意义上关联性。4.裁决应明确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意义上的关联性
”及其理由。也就是说，如果筛选程序中的法官满足了确立某项证据无证据能力意义上的关联性的申
请，应在裁决中说明该证据不得再在审判过程中加以利用，并在案卷中说明认定该证据无证据能力意
义上的关联性的理由，以使当事人知晓并供上级法院监督。5.筛选程序的操作。当一方申请排除某项
无证据能力之证据时，法官应向另一方查明该方是否对该排除申请有异议，在没有异议之时，如果不
存在进行筛选程序的其他理由，法官应同意申请并作出进行庭审程序的决定；如果各方对某项证据有
无证据能力没有异议，筛选程序法官亦应根据法律规定进行综合判断，以确定是否存在法定的无证据
能力的证据之存在可能。6.筛选程序的其他事项。筛选程序由非未来的案件庭审法官在不公开的审判
庭独任进行；传唤控辩双方出庭的通知至少应在进行筛选程序进行前3日发出；根据刑事被告人的申
请，筛选程序可以在他不到庭的情况下进行；其他诉讼参加人不及时到庭不妨碍筛选程序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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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理论与科学》

编辑推荐

《证据理论与科学:首届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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